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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意见 

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2003 年 12 月 17 日

发布 国办发[2003]100 号）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），加快推行清洁生产，提高资源利用

效率，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，保护环境，增强企业竞争力，

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明确推行清洁生产的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、使用清洁的能源和

原料、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、改善管理、综合利用等措施，

从源头削减污染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减少或者避免生产、服务

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，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

健康和环境的危害。清洁生产的实质是预防污染。清洁生产是对

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，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、实现可持续发

展战略的必然选择，也是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、应对绿色

贸易壁垒、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。 

（二）推行清洁生产必须从国情出发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

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坚持以企业为主体，政府指导与推动，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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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政策引导和激励，逐步形成企业自觉实施清洁生产的机制。推

行清洁生产要坚持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，与企业技术进步相结

合，与加强企业管理相结合，与强化环境监督管理相结合。 

二、统筹规划，完善政策 

（一）制定推行清洁生产的规划。发展改革委要会同环保总

局等有关部门制定重点行业、重点流域清洁生产推行规划。各地

区发展改革（经贸）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符合本地

区实际情况的清洁生产推行规划。清洁生产推行规划的内容应包

括：污染状况分析，实施清洁生产的指导思想、目标任务、重点

内容、主要措施和进度安排，实施清洁生产的重点工业企业名单

以及清洁生产重点投资项目规划等。 

（二）指导清洁生产的实施。发展改革委、环保总局要会同

农业部、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，

组织编制清洁生产技术指南和审核指南，指导企业正确实施清洁

生产。质检总局、认监委、标准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节能、

节水、废物再生利用等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产品标志认证，并

制定相应的标准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（经贸）和环

境保护、农业、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编制本地区的清

洁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。在指导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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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步扩大推行清洁生产的范围，积极引导农业生产、建筑工程、

矿产资源开采等领域以及旅游业、修理业等服务性企业依法实施

清洁生产。 

（三）完善和落实促进清洁生产的政策。各级财政、税务等

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，积极落实国家对企业实施清洁生

产的鼓励政策，如节能、节水、资源综合利用以及技术进步等方

面减免税的优惠政策；实施清洁生产以企业投资为主，对从事清

洁生产研究、示范、培训以及清洁生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，可列

入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同级财政安排的有关技术进步

资金的扶持范围；对符合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清

洁生产项目，各级财政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排污费使用上

优先给予安排。为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，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

核和培训等活动的费用允许列入企业经营成本或相关费用科目。

在国家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，应当根据需要安排适当数额

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；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

况，为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适当财政支持。各地要结合本

地实际情况，建立地方性清洁生产激励机制，积极推行清洁生产。 

（四）实施清洁生产试点工作。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在重点流

域、重点区域、重点城市和重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试点。充分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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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市场机制，实施企业清洁生产自愿行动计划和清洁生产区域示

范试点工作，在工业企业较集中的区域，建立清洁生产示范园区，

推动清洁生产工作由点到面开展。要发挥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

作用，带动中小企业全面实施清洁生产。积极稳妥地开展排污交

易试点。 

按照企业自愿与政府政策激励相结合，政府指导推动与企业

自主实施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，在重点行业和重点流域组织

开展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活动，树立一批资源利用率高、污染

物排放量少、环境清洁优美、经济效益显著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

清洁生产企业。同时，要积极推广先进企业的典型经验。 

三、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，提高清洁生产的整体水平 

（一）抓好重点行业和地区的结构调整。针对我国工业技术

和装备水平总体比较落后，资源利用率低，浪费大，重污染行业

在工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的现状，继续抓好冶金、有色金属、

煤炭、电力、石油、石化、化工、轻工、建材等重点行业的结构

调整工作，解决“结构性污染”。对国务院划定的“三河”（淮

河、海河、辽河）、“三湖”。（太湖、巢湖、滇池）、“两区”

（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）、一市（北京市）、一海（渤

海），以及 113 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、三峡库区及其上游、



 - 5 - 

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地区等重点流域区域，要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

力的进程。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公布的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、

工艺和产品目录，进一步淘汰落后的技术、工艺和设备，坚决依

法关闭浪费资源、产品质量低劣、污染环境、不具备安全生产条

件的厂矿。禁止淘汰的落后设备向其他地区转移。 

（二）加快技术创新步伐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人民

政府要加大科技投入，推动产学研相结合，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开

发水平和创新能力，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。科技开发计

划应将清洁生产作为重点领域，积极安排清洁生产重大技术攻关

项目，加大对中小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。积极引导

和鼓励企业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产品，提高清洁生产技术水平。 

（三）加大对清洁生产的投资力度。各级投资管理部门在制

定和实施国家重点投资计划和地方投资计划时，要把节能、节水、

综合利用，提高资源利用率，预防工业污染等清洁生产项目列为

重点，加大投资力度。积极引导企业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，加大

资金投入，调整产品结构，努力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。鼓励

和吸引社会资金及银行贷款投入企业实施清洁生产。 

四、加强企业制度建设，推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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